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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自然人股东起诉焦作市保和堂投资有限

公司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18年 1月 2日，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

到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升达集团”）的通知，

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江昌政、江山、董静涛、向中华、杨彬已根据《增资协

议》和《增资协议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焦

作市保和堂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向

升达集团及其自然人股东发出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，认为上述起诉符合法定受理

案件条件，决定予以登记立案。 

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




